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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
三区卫健委、妇幼保健院、市人民医院，各区教育局：
为提高我市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有效预防疫苗针对传染病在托幼机构、学校的发生和流行，保障儿童健康和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儿童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国卫办疾控发[2021]4号），现将我市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是提高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加强托幼机构和学校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手段。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加强对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活动的领导。各小学、托幼机构要明确分管领导及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将其纳入春、秋两季学生入托、入学报名程序，组织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各级疾控中心、各预防接种单位依据各自工作职责,共同做好相关培训、技术指导、督导、补证、补种、数据统计、上报等工作。 
二、利用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开展接种证查验工作，完成查漏补种
各区教育部门每年6月底前为各区疾控中心提供所辖托幼机构、学校（包括民办）的名称、班级、招生计划等基本信息，由所辖疾控中心或接种单位录入到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各接种单位利用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开展接种证查验，出具查验审核报告，做好查漏补种工作；各托幼机构、学校（包括民办）在每年的9月30日之前在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中完成接种证查验、分班等工作，并以班级为单位向所辖接种单位提供新生花名册；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各托幼机构和学校需督促儿童监护人完成漏种儿童的疫苗补种，同时在当年12月底之前再次查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三、明确查验对象和工作指标要求
（一）查验对象
所有新入托、入学、转学、插班儿童。
（二）工作指标
1、接种证查验信息化管理
（1）以区为单位，入托、入学预防接种信息查验系统幼儿园、学校（包括民办）覆盖率为100%；
（2）以区为单位，入托、入学预防接种信息查验手机App幼儿园、学校（包括民办）覆盖率为100%。
2、接种证查验率
（1）以托幼机构、小学为单位，接种证查验率达到 100%；
（2）以入托、入学儿童为单位，接种证查验率≥95%。
3、儿童补证、补种率
（1）以镇、办事处为单位，需补办接种证儿童补证率≥98%；
（2）以镇、办事处为单位，漏种儿童补种率≥90%（BCG 漏种剂次不纳入统计）。
4、接种证查验完成情况报告完整性
（1）以区为单位，年度接种证查验完成情况汇总报告完整性≥98%；
（2）以镇、办事处为单位，年度接种证查验完成情况汇总报告完整性≥95%。
四、加强宣传培训 
　　各区疾控中心在开学前组织一次查验接种证的业务培训,各学校、托幼机构在入学前应组织各班班主任做好查验工作的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种类及其免疫程序、自治区免疫规划信息化系统预防接种证查验的使用、漏种儿童补种和数据的统计、上报等具体内容和要求。要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向学生及家长宣传预防接种的意义和相关知识,提高家长主动预防接种的意识。 
　　五、加强部门协作沟通,落实保障措施 
　　各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与卫健部门配合,在查验接种证工作的培训、查验、复验阶段发现问题,要及时与辖区内的预防接种单位沟通,保证查验工作的顺利完成。 
　　六、督导检查 
卫健部门、教育部门将联合开展查验接种证工作的督导检查,检查的内容包括:培训情况、查验情况、验证情况等,并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对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未按照规定查验预防接种证,或者发现未按照规定接种的儿童后未向接种单位报告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92条规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附件：乌海市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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